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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契約書（範本） 

出租人：中華民國經濟部（以下簡稱甲方） 

法定代理人：○○○ 

立辦公大樓租賃契約人 代理機關：經濟部中壢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主  任： ○○○ 

承租人：○○○○（以下簡稱乙方） 

法定代理人：○○○ 

雙方同意租賃條件如下： 

第1條 租賃標的 

中壢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棟○-○單元，門牌：桃園市中壢區吉林

路○號○樓，辦公大樓計○戶，面積合計○○○.○○平方公尺。 

土地標示：中壢區中工段 979地號土地（土地持分：萬分之○○）及停車

位○個（編號：○○○、○○○、○○○）。 

第2條 租賃期間 

自民國○年○月○日至民國○年○月○日止，共計○年。 

第3條 續約 

本契約期滿得續約，但乙方應於租期屆滿前 1個月，以書面通知甲方，並

經甲方同意後由雙方簽訂新租約。 

第4條 租金與調整 

一、 本租賃標的簽訂租賃契約時之月租金為新臺幣○○○○○○元/月

（不含稅），第 1期租金計算之價格為新臺幣○○○○○○元整，按

期給付租金，並另依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加計 5%營業稅。 

第 2 年起逐年於契約簽訂日之相當日，按最近一期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幅度比率調整之計算租金。 

二、 本租賃標的之租金給付以 3 個月為一期，並於首月一次繳清。按期

給付租金時，應連同 5％營業稅一次繳清。 

三、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如要求提前終止租約，應於 1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經濟部中壢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壢服務中心）申請，

經中壢服務中心書面同意後（副知分局），始生效力，並轉陳經濟

部產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園管局）備查。租金仍應計算至終止

契約當月底止；其餘已繳租金按當期賸餘月數折算，無息退還。其

賸餘月數之計算，未滿 1個月者，不予計入。 

第5條 租金給付方式 

乙方應逐期於本契約簽訂日之相當日繳交當期租金於甲方指定之○○銀

行○○分行第○○○○帳戶（戶名：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專

戶）。 

第6條 擔保金及完成營運保證金 

一、 乙方應於接獲繳款通知之次日起 2個月內繳納下列金額予甲方： 

(一) 2個月租金同額之擔保金（新臺幣○○○元），擔保金需為現金

繳納、同額之甲方可接受之銀行保證書或辦妥質權設定予甲方

並經簽發銀行承諾拋棄行使抵銷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如

以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設質者，設質期間乙方不得向銀行領取

利息。 

(二) 完成營運保證金（簽約時月租金×12 個月=應繳交之完成營運保

證金，即新臺幣○○○元整）。 

二、 乙方於前 1 年租期屆滿前，如要求提前終止租約時，已繳交之擔保

金概不退還。 

三、 租約終止無本條第 2 項且乙方無違約需扣除擔保金之情形時，由甲

方全額無息退還擔保金。 

四、 乙方不得主張以擔保金抵繳租金。 

第7條 租金繳付逾期之違約金 



 

 

乙方未依指定期限繳付第 2 期起各期租金時，應依下列規定累計並繳付

逾期之違約金： 

一、 逾期 1個月以上未滿 2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金額部分加收 5%。 

二、 逾期 2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額部分加收 10%，

並按未繳次月月租金金額部分加收 5%。 

三、 逾期 3個月以上未滿 4個月者，按未繳首月月租金金額部分加收 15%，

並按未繳次月月租金金額部分加收 10%，另按未繳第 3個月月租金金

額加收 5%。 

乙方逾期 4 個月以上仍不繳付者，甲方除追繳其使用期間租金及按未繳

各月租金金額加收 15％違約金外，甲方得終止租約。 

如乙方逾期 4 個月以上不繳清逾期違約金者，其累積達第一次未繳首月

月租租金之數額時，甲方亦得終止租約。 

第8條 辦公大樓點交 

乙方依繳款通知繳清第 1 期租金、擔保金及完成營運保證金（簽約時月

租金×12 個月=應繳交之完成營運保證金），並簽訂租賃契約後，由中壢

服務中心以書面通知乙方訂期至現場點交辦公大樓，乙方無故不到現場

點交者，視同已點交。 

第9條 使用限制 

一、 乙方應依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園區投資及租售審查小組（以下簡

稱審查小組）核定之用途使用。 

二、 乙方自簽訂本租約之日起 1年內取得營運相關證照（如工廠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並按核定計畫營運後可申請無息退還完成營運保

證金；倘乙方 1 年內未取得營運相關證照並按核定計畫營運，其完

成營運保證金不予退還，並解繳經濟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三、 乙方有不可歸責之事由，而無法於本條第 2 項期限內按核定計畫完

成營運取得營運相關證照，得於指定期限內向產業園區管理局提出

申請，依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訂定之「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產業

園區個案開發期程限期改善作業原則」規範協處；如乙方未提出申請

或未依專家協審會議結論辦理，甲方則依本條第 2項規定處理。 



 

 

四、 乙方不得將承租之辦公大樓全部或一部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

他人使用。 

五、 乙方於甲方點交辦公大樓前不得從事開工生產作業。 

六、 乙方不得將租賃標的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影響公共安全之危險物品，

若造成甲方或第三人之損害，應負一切責任。 

第10條 承租規定 

乙方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所需用水量、廢（污）水排放量及用電量應

依審查小組第○○○次審查會議審查案件第○○案決議事項辦理。 

二、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建築物結構安裝及操作機器設備應依「中壢

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操作維護使用須知」辦理，標準如下： 

(一) 樓板平均載重：1、2 樓不得超過 600 公斤/平方公尺，3 至 14

樓不得超過 500公斤/平方公尺。 

(二) 安裝機器設備時，須依機械特性於其基座安裝適當之避震裝置，

如產生不當之震動，應停工改善。 

(三) 辦公大樓單元隔間牆 1.5 公尺寬之範圍內，不宜作為集中荷重

空間。 

(四) 辦公大樓結構不得敲除或變更，安裝機器設備或裝設管路時，

如須固定，其螺絲埋入樓板長度不得超過 7 公分。 

(五) 各棟辦公大樓之屋頂由該棟廠商所共有，不得添置任何建築物

或堆置物品。如需安裝冷卻水塔時，應在指定位置設置，其荷

重每平方公尺不得超過 500公斤。 

三、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所產生之生活廢（污）水，應申請納入本區

污水處理廠，並依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下水道使用管理及

收費規定，按月繳交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倘其所排放廢（污）水量

大於前述規定之廢（污）水排放量或排放水質超過污水處理廠之進廠

限值，另依該費率分級徵收之。 

四、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所產生之廢（污）水應依規定申請納入產業

園區廢（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其排放水質應符合中壢服務中心公

告之下水水質標準後，始得排入。 



 

 

有關產業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使用管理應依「產業園區污水處理

廠營運管理要點」及「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下水道使用管理

及收費規定」規定辦理。 

五、 乙方得於承租辦公大樓內安裝電話及其他裝修設施，其費用自行負

擔，並自點交日起負擔本戶之水電費、管理費及其他費用。 

六、 乙方未辦妥點交手續前、繳交裝潢保證金前，不得擅自遷入裝修、搬

運物品、安裝機器。 

七、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自點交之日起，對辦公大樓內一切設施應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並負責保管與維護，且不得改變辦公大樓結

構及原有配置（防火大門、天花板含其細行鋼架、方塊地毯等），如

需改變室內裝修，應依建築法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並經權責單位查驗合格領有合格證明後使得使用，申辦費用概由乙

方負責。在租賃期間及回復原狀期間其設施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

由，致發生損壞，應由乙方自行負責維修或賠償。 

八、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所產生之污染，應依照各相關環保法規辦理。 

九、 乙方對於承租辦公大樓一切公共設施不得占用或損害，違者應返還、

修護或賠償。 

十、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本區消防安全設備採中度危險工作場所配

置，如屬高度危險工作場所者，應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規定增置必要安全設備，並經權責單位檢查合格後始准登記。設

備增加之費用由乙方負責。 

十一、乙方應書面承諾確實遵照中壢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區分所有

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訂定之管理規約辦理，並負擔其管理

費。 

第11條 租賃標的之保管與維護 

一、 本區辦公大樓按現場狀況出租，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隨同廠房內所

有一切設施，即交由乙方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並負責保管與維

護。在租賃期間中，租賃標的含其內所有設施如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

事由，而發生損壞，應由乙方自行負責修護，甲方不負任何責任。如

有交屋時已存在之瑕疵，應由甲方負責修護者，乙方應於點交辦公大

樓後 1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甲方，逾期甲方不負責任。 



 

 

二、 乙方得於租賃標的內安裝水、電、電話及其他裝修設施，並由乙方自

行負擔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至租賃標的返還點交日止水費、電費及

電話費或其他裝修設施之費用，乙方至租期屆滿不續租或期滿前終

止租約時，應無條件自行拆除並恢復原狀，惟辦公大樓結構及原有配

置不得改變，將租賃標的交還甲方，如有任何損壞時，乙方應賠償或

修復，並不得異議。 

第12條 維護費及管理費 

一、 乙方於使用期間內應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3條規定繳交下列各項維護

費或使用費： 

(一)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二) 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三) 其他特定設施之使用費或維護費。 

二、 乙方使用承租辦公大樓，應依中壢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規約之

規定繳交管理費。 

第13條 終止契約 

一、 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終止契約收回辦公大樓： 

(一) 違反本契約者。 

(二) 擅自轉租、借用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者。 

(三) 違反「中壢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標租須知」之規定者。 

(四) 以租賃物供違反法令之使用者。 

二、 乙方應確實遵照中壢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所訂定之管理規約，違反規定時，甲方得終止本契

約。 

三、 乙方因本條第 1、2項而被終止租賃契約時，已繳交之擔保金概不退

還。 

四、 乙方因本條第 1、2項而被終止租賃契約時，已繳交之租金應計算至

終止本契約當月止；其餘已繳租金按當期賸餘月數折算，無息退還。

其賸餘月數之計算，未滿 1個月者，不予計入。 



 

 

五、 乙方因違反本契約規定致甲方受有損害時，乙方應依法賠償甲方所

受之一切損害。 

第14條 租賃標的之處理 

一、 乙方應於接獲甲方或甲方授權單位之終止租約通知送達後 7 日內回

覆表達是否保留裝潢意願，且經甲方同意後，得以保留租賃標的裝潢。

惟甲方辦理重行出租作業確認需要求回復原狀時，乙方仍應負回復

原狀之責。 

乙方倘未回覆表達意願或未同時繳交回復原狀保證金，視同不保留

裝潢。 

二、 乙方依保留租賃標的物所附加之一切裝潢與否，租賃標的處理原則

如下： 

(一) 乙方需回復原狀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依本契約第 4 條第 3 項終止租約或經甲方終

止租約或租期屆滿不再續約者，應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之日起

1個月內返還租賃標的物，並應回復租賃標的原狀。乙方逾前項

期限，仍未回復租賃標的原狀者，甲方得將乙方留置物品逕行以

廢棄物加以處理，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異議或爭執。 

(二) 乙方保留租賃標的物之裝潢 

乙方有保留裝潢意願者，應同時繳交相當於簽約時 2個月租金同

額之回復原狀保證金（新臺幣○○○,○○○元）。 

甲方重行出租確認點交作業完成後，無息返還乙方原繳之回復原

狀保證金。 

三、 回復原狀期間公共設施如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發生損壞，應由

乙方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15條 未回復原狀暨逾期返還租賃標的物之賠償 

一、 乙方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租賃標的物，致租賃標的物毀

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依本契約第 4 條第 3 項終止租約或經甲方終止租

約或租期屆滿不再續約時，乙方應回復租賃標的原狀而未回復，由甲



 

 

方代為回復者，該回復原狀所需之費用，應由乙方負擔，並自乙方已

繳擔保金項下扣抵。 

三、 乙方於租期屆滿前依本契約第 4 條第 3 項終止租約或經甲方終止租

約或租期屆滿不再續約者，應於租約終止或租期屆滿之日起 1 個月

內返還租賃標的物，並應回復租賃標的原狀，逾期未辦理者，每逾 1

日乙方應支付按日租金（依本契約所定租金計算）3倍計算之違約金

予甲方，並負損害賠償責任，必要時甲方得訴請法院強制執行，並代

為處理拆除，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並優先自已繳擔保金項下扣抵。 

第16條 轉讓、合併及其他之限制 

本契約為甲乙雙方專屬享有及行使，在本契約之有效期中，乙方不得將本

契約轉讓、贈與、分割或為其他方式之處分。但經甲方書面同意則不在此

限。 

第17條 繼受 

本契約對於訂約雙方當事人及其繼受人均有相同拘束力。 

第18條 通知 

一、 依本契約規定應給予對方之任何通知或文件均應以書面為之，並應

送達對方於本契約所載之地址。 

二、 若甲乙雙方地址變更，應於變更地址後 7日內以書面通知對方。 

第19條 契約之修正 

本契約之修正經雙方同意後，應以書面為之。 

第20條 不可抗力 

本契約存續期間如發生天災、戰爭等不可抗力情事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

方之事由，致乙方未能繼續依核定計畫執行者，得經雙方同意後修改契約

內容或終止本契約。 

第21條 適用法律及紛爭解決 



 

 

一、 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二、 就本契約所生之爭議，而致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22條 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 1式 2份，由甲、乙雙方各執 1份為憑；副本 5份，甲方執 4

份，乙方執 1份。 

第23條 附則 

一、 租賃期間屆滿時，租賃關係自然消滅。其經租期屆滿前終止租約者，

自終止日失效。 

二、 本租約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產業創新條例暨其施行細則、產業園區土

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中壢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

樓標租須知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24條  附件 

一、 辦公大樓標示、門牌及面積清冊。 

二、 租賃標的位置圖。 

三、 租賃標的平面圖。 

四、 審查小組第○○○次審查會議審查案件第○○案決議事項。 

五、 中壢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操作維護使用須知 

六、 「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機構下水道使用管理及收費規定」及中壢服

務中心公告之本區下水水質標準。 

七、 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 

八、 租金、擔保金、完成營運保證金及 3%保證金繳交單據影本（含繳款

明細計算式）。 

九、 中壢產業產業園區第一期辦公大樓標租須知。 

 

  



 

 

立契約人（甲方）：中華民國經濟部 

法定代理人：○○○ 

地   址：臺北市福州街 15號 

代理機關 ：經濟部中壢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主   任：○○○ 

 

 

 

立契約人（乙方）：○○○○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